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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提示 

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，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承担相应的

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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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风险提示 

投资者在评价及购买本公司债券之前，应认真考虑下述各项可能

对债券的偿付、债券价值判断和投资者权益保护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

风险因素，并仔细阅读募集说明书中“风险与对策”等有关条款内容。 

 

一、 本期债券的投资风险 

（一）利率风险 

市场利率受到国民经济运行状况、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等因素的影

响，具有波动性。由于债券期限较长，在本期债券期限内，不排除市

场利率上升的可能，这将导致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的收益率相对降低。  

（二）偿付风险 

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，发行人可能受到宏观经济和政策环境变化

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，导致发行人经营状况下滑或资金周转不灵，进

而影响本期债券本息的按期偿付。  

（三）流动性风险 

由于具体上市审批或核准事宜需要在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方能

进行，发行人目前无法保证本期债券一定能够按照预期在相关的证券

交易场所上市交易，亦无法保证本期债券会在债券二级市场有活跃的

交易，导致投资者需要承担无法在需要时将债券变现的风险。  

二、发行人的相关风险 

（一）经济周期的风险 

交通类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规模及运营收益水平、公用事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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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业的经营收益水平与经济周期存在相关性。发行人所在地区的经济

发展水平及未来发展趋势会对项目经济效益产生影响。如果出现经济

增长速度放缓、停滞或衰退，将可能使发行人的经营效益下降，现金

流减少，从而影响本期债券的兑付。  

（二）政策性风险 

国家通过制定相关的监管政策对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实施监管。发

行人主营业务之一为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与运营，由于政府可能

不断调整现有的监管政策，同时国家宏观调控政策、土地政策等的变

动均会对其收入和利润产生重要的影响，国家的固定资产投资、环境

保护、城市规划、土地利用、城市建设投融资政策、地方政府支持度、

公用事业收费标准调整等方面的变化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发行人

的经营活动。   

（三）与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投向项目相关的风险  

本期债券所募集资金投入的项目属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行业，其

建设周期和盈利周期都很长，且在建设和经营过程中会受到各种风险

因素的影响，造成实际盈利与预期的偏差。项目所涉及的风险主要包

括：1、原材料价格风险：原材料成本占工程建设总成本的绝大部分，

如原材料价格异常上涨将导致施工总成本的大幅上升。2、施工风险：

高速铁路建设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，建设规模大、周期长，施

工强度高，对工程建设的组织管理和物资设备的技术性能均要求十分

严格，如果在管理和技术上出现失误，可能对整个工程的质量和效益

产生影响。3、运营风险：保障房建设公益性较强，开发、建设和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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售等整个运营过程都有相关政策约束，特别是价格和收益率有严格限

制，这可能会影响项目的盈利水平。  

凡认购、受让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，均视同自愿接受本募集

说明书对本期债券各项权利义务的约定。本期债券依法发行后，发行

人经营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，由投资者自行承担。投资者在评价和购

买本期债券时，应当特别审慎地考虑上述的各项风险因素。 

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面临的风险因素与募集说明书中

的“风险与对策”等有关条款内容没有重大变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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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 义 

发行人/公司/太原高铁：指太原市高速铁路投资有限公司。 

主承销商：指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简称“中投证券”）。 

承销商：指负责承销本期债券的一家、多家或所有机构（根据上

下文确定）。 

承销团：指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组织的，由主承销商、副主承销

商和分销商组成的承销团。 

余额包销：指承销团成员按承销团协议所规定的各自承销本期债

券的份额承担债券发行的风险，即在发行期结束后，将各自未售出的

债券全部自行买入。 

承销团公开发行：指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面向境内机

构投资者（国家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除外）公开发行的发行方式。 

中央国债登记公司：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。 

国家发改委：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。 

《募集资金使用专项账户监管协议》：指《太原市高速铁路投资

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专项账户监管协议》。 

《专项偿债账户监管协议》：指《太原市高速铁路投资有限公司

公司债券专项偿债账户监管协议》。 

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》：指《太原市高速铁路投资有限公司公司

债券受托管理协议》。 

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》：指《太原市高速铁路投资有限公司公

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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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管银行、债券受托管理人：指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

（简称“兴业银行太原分行”）。 

债券持有人：指本期债券的投资者。 

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：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

日或休息日（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的法

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）。 

工作日：指北京市的商业银行对公营业日（不包括我国的法定节

假日和休息日）。 

元：指人民币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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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简介 

    一、公司简介 

    （一）公司名称：太原市高速铁路投资有限公司 

    （二）公司法定代表人： 李同立 

    （三）公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：马俊丽 

    联系地址：山西省太原市新建南路117号贵通大厦十层1001室 

    电话：13834202141 

    传真：0351-7116370 

    电子信箱：tygtgs2008@163.com 

    （四）公司注册地址：山西省太原市新建南路117号贵通大厦十

层 

    公司办公地址：山西省太原市新建南路117号贵通大厦十层 

    邮政编码：030012 

    电子信箱：tygtgs2008@163.com 

（ 五 ） 公 司 登 载 年 度 报 告 的 交 易 场 所 网 站 的 网 址 ：

www.chinabond.com.cn 

    （六）年度报告备置地:山西省太原市新建南路117号贵通大厦十

层1001室 

    （七）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

管理人员未发生变更。 

二、相关中介机构简介 

（一）债券一：2010年太原市高速铁路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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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承销商 

名称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 

注册地址 
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z

中心A栋第18-21 层及第04层

01.02.03.05.11.12.13.15.16.18.19.20.21.22.23单元  联系人 蔚建、周宁、张迎、杨婕、易征  

联系电话 010-50827085/7175 

债券 

托管人 

名称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 

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3号通泰大厦B座5层 

联系人 田鹏、李杨  

联系电话 010-88170738/0735  

会计师事

务所 

名称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伙伴） 

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47号天行建商务大厦22-23层 

联系人 张齐勇 、刘春娟 

联系电话 13834204099  13935137510 

评级机构 

名称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 深圳市深南大道7008号阳光高尔夫大厦三楼 

联系人 张晋阳、赵娜   

联系电话 010-66212002 

律师事务

所 

名称 山西代政律师事务所  

注册地址 
山西省太原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长治路409号科慧

大厦132室 

联系人 代政、张芳、赵世波  

联系电话 0351-7675121  

监管银行 
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 

注册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府东街209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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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 苏晓钢 

联系电话 0351-5658188 

（二）债券二：2012年太原市高速铁路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

主承销商

  

名称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

注册地址 

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z

中心A栋第18-21 层及第04层

01.02.03.05.11.12.13.15.16.18.19.20.21.22.23单元 

联系人 蔚建、周宁、张迎、杨婕、易征  

联系电话 010-50827085、010-50827175 

托管机构 

名称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 

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3号通泰大厦B座5层 

联系人 田鹏、李杨  

联系电话 010-88170738/0735  

会计师事

务所 

名称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伙伴） 

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47号天行建商务大厦22-23层 

联系人 张刘勇  刘春娟 

联系电话 13834204099 、13935137510 

评级机构 

名称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 深圳市深南大道7008号阳光高尔夫大厦三楼 

联系人 张晋阳、赵娜   

联系电话 010-66212002 

 名称 山西国华律师事务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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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地址 

山西省太原市五一路铜锣湾国际公寓  B 座 

1903 室  

 联系人 白永清  

 联系电话 0351-8200235  

监管银行 

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 

注册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府东街209号 

联系人 苏晓钢 

联系电话 0351-5658188 

三、报告期内中介机构变更情况 

报告期内发行人中介机构未发生变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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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公司债券事项 

一、已发行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

债券名称 
2010年太原市高速铁路投资

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

2012年太原市高速铁路投资有

限公司公司债券 

简称 10并高铁债 12并高铁债 

代码 
111062（深交所） 

1080107（银行间） 
1280365 

发行日 2010年9月6日 2012年10月30日 

到期日 2020年9月5日 2020年10月29日 

债券余额 20亿元 10.5亿元 

利率 5.18％ 6.50％ 

信用等级 AA
＋
 AA

＋
 

还本付息方式 

每年付息一次。后三年按

30％、30％、40％的比例偿还

本金 

每年付息一次。存续期第3、第

4、第5、第6、第7、第8个计息

年度末按15％、15％、15％、

15％、15％、25％比例分期偿

还本金 

上市交易场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无 

债券兑付/兑息

情况 
正常 正常 

投资者适当性 面向合格机构投资者 面向合格机构投资者 

 

    二、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

根据国家发改委批复，“10并高铁债”募集资金 20 亿元，主要用

于太原铁路枢纽新建西南环线工程和石太客运专线太原南客站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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拆迁安置项目，以及补充公司营运资金，与募集说明书承诺用途一致。

“12并高铁债”募集资金 15 亿元，主要用于保障性住房和补充公司营

运资金，履行成的程序与募集说明书规定的程序履行、募集资金用途

与募集说明书承诺用途均一致。 

本公司委托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进行债券资金账户

监管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户和偿债资金专户。公司从经营收入中按照

约定的还本付息金额提取专项偿债基金存入偿债专户，以保证债券本

息的按时偿付。 

三、10并高铁和12并高铁本息兑付情况 

1、10 并高铁 

截止 2018 年 4 月 24 日，”10并高铁“债券已成功支付 7 次利息。 

单位:万元 

兑付首日 票面利率 兑付本金 兑付利息 本金余额 

2011 年 9 月 6 日 5.18 % 0 10360 200000 

2012 年 9 月 6 日 5.18 % 0 10360 200000 

2013 年 9 月 6 日 5.18 % 0 10360 200000 

2014 年 9 月 6 日 5.18 % 0 10360 200000 

2015 年 9 月 6 日 5.18 % 0 10360 200000 

2016 年 9 月 6 日 5.18 % 0 10360 200000 

2017 年 9 月 6 日 5.18 % 0 10360 200000 

2、12 并高铁 

截止 2018 年 4 月 24 日，本期债券已成功支付 5 次利息。 

单位:万元 

兑付首日 票面利率 兑付本金 兑付利息 本金余额 

2013 年 10 月 30 日 6.5 % 0 9750 150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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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 年 10 月 30 日 6.5 % 0 9750 150000 

2015 年 10 月 30 日 6.5 % 22500 9750 127500 

2016 年 10 月 30 日 6.5 % 22500 8287.5 105000 

2017 年 10 月 30 日 6.5 % 22500 6825 29325 

    四、公司债券资信评级跟踪评级情况 

    在债券有效存续期间，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将对发行人进行定

期跟踪评级以及不定期跟踪评级。2017年6月16日鹏元资信评估有限

公司出具了《太原市高速铁路投资有限公司2010年公司债券2017年跟

踪评级报告》和《太原市高速铁路投资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2017

年跟踪评级报告》，上述跟踪评级报告已在中国债券信息网公告。鹏

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对公司主体信用等级维持AA
＋评级，对“10并高

铁债”和“12并高铁债”信用等级维持AA
＋评级。上述评级文件留存于

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、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本公司。 

    债券存续期内，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将于每年年报披露后对本

公司及公开发行的债券进行跟踪评级，2018年的评级报告预计将在6

月底前完成并公布于深交所网站、中国债券信息网和评级公司网站。 

   五、已发行债券变动情况     

   截至2017年末，公司所发行债券未发生债券变动情况。 

   六、增信机制、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变动情况 

    1.公司已发行的两期债券均为无担保债券，目前增信机制无变化。 

    2.公司将根据募集说明书等相关要求制定偿债计划、履行相关规

定。 

    3.公司其他偿债保障措施无变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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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七、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   

报告期内，发行人未发生需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情形。 

八、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 

公司债券存续期内，债券受托管理人严格按照《债券受托管理协

议》中的约定，对公司资信状况、募集资金管理运用情况、公司债券

本息偿付情况等进行了持续跟踪，并督促公司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

书中所约定义务，积极行使了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，维护债券持有人

的合法权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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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财务和资产情况 

一、报告期末公司近两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

（一）主要会计数据 

单位：万元 

财务指标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同比变动 变动原因 

总资产 2,265,032.45 2,151,067.34 5.3%  

归属母公司股东

净资产 
1,652,201.26 1,577,577.23 4.73%  

总负债 6,128,311,925.77 573,490.11 8.99%  

营业收入 173,773.32 143,795.12 20.85% 
市政工程收入及

物业收入增加 

营业成本 184,171.85 143,537.77 28.31% 
市政工程成本及

物业成本增加 

营业利润 -10,390.72 261.10 
-4,079.61

% 

随着在建工程的

完工，原资本化利

息费用化使利润

减少 

利润总额 4,502.51 34,782.55 -87.06% 同上 

净利润 44,65.73 34,735.90 -87.14% 同上 

归属母公司股东

净利润 
44,65.73 34,735.90 -87.14% 同上 

息税折摊前利润

（EBITDA） 
146,78.7 36457.39 -59.74% 同上 

经营活动产生现

金流量净额 
496,69.48 32,507.60 52.79% 收入增加 

投资活动产生现

金流量净额 
-420,21.1,5 -76,638.84 45.17% 

随着在建工程的

完工，投资减少 

筹资活动产生现 425,41.12 83,729.26 -49.19% 随着在建工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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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流量净额 完工，筹资减少 

期末现金及现金

等价物余额 
1,793,72.69 129,183.24 38.85% 收入增加 

（二）主要财务指标 

财务指标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同比变动 变动原因 

扣除非经常性损

益后的净利润 
-10,390.72 261.10 -4,079.59% 

随着在建工程

的完工，原资本

化利息费用化

使利润减少 

扣除非经常性损

益后归属于母公

司所有者的净利

润 

-10,531.73 245.19 -4,395.33% 同上 

营业毛利率（%） 2.12% 4.97% -57.34% 同上 

平均总资产回报

率（%） 
0.20% 1.61% -87.58% 同上 

加权平均净资产

收益率（%） 
0.28% 4.40% -93.64% 同上 

扣除非经常性损

益后加权平均净

资产收益率（%） 

-0.64% 0.03% -2,233.33% 同上 

EBITDA 14,678.71 36,457.39 -59.74% 同上 

EBITDA 全部债

务比（%） 
3.61% 6.36% -43.24% 同上 

EBITDA 利息倍

数 
1.51 1.65 -8.48% 同上 

应收账款周转率

（%） 
82.67% 132.89% -37.79% 应收账款增加 

存货周转率（%） 563.51% 872.73% -35.43% 存货增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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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动比率（%） 150.01% 207% -27.53% 
一年内到期的

流动负债增加 

速动比率（%） 140.07% 191.19% -26.74% 
一年内到期的

流动负债增加 

资产负债率（%） 27.06% 26.66% 1.50%  

债务资本比率

（%） 
19.75% 20.82% -5.14%  

总资产 2,265,032.45 2,151,067.34 5.30%  

总负债 612,831.19 612,831.19 0.00%  

全部债务 406,592.15 414,706.89 -1.96%  

所有者权益 1,652,201.26 1,577,577.23 4.73%  

 

注： 

1、全部债务=（应付票据+短期借款+交易性金融负债+应付短期债券+一年内到

期的非流动负债）+（长期借款+应付债券） 

2、EBITDA = 利润总额+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+折旧+无形资产摊销+长期待

摊费用摊销 

3、流动比率=流动资产/流动负债 

4、速动比率=（流动资产－存货净额）/流动负债 

5、资产负债率=总负债/总资产 

6、EBITDA 全部债务比 = EBITDA÷全部债务 

7、利息保障倍数=（利润总额+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）÷（计入财务费用的

利息支出+资本化利息支出） 

8、现金利息保障倍数=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÷（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

出+资本化利息支出） 

9、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= EBITDA÷（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+资本化利息） 

10、贷款偿还率=实际贷款偿还额÷应偿还贷款额 

11、利息偿付率=实际支付利息÷应付利息 

二、主要资产及负债变动情况 



 15 

（一）主要资产情况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

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

本期比上

年同期增

减 

重大变动说明 

金额 
占总资

产比例 
金额 

占总资

产比例 
  

货币资金 179,372.69 7.92% 129,183.24 6.01% 38.55% 

收到土地储备中

心拨付土地补偿

款 

应收账款 203,979.67 9.01% 216,412.63 10.06% -5.75% - 

预付款项 129,26.01 0.57% 14,343.04 0.67% -9.88%  

其他应收

款 
10,133.71 0.45% 16,506.88 0.77% -38.61% 

收回垫付土地补

偿款 

存货 29,053.31 1.28% 31,316.47 1.46% -7.23%  

其它流动

资产 
1,533.1 0.07% 735.81 0.03% -11.16% - 

流动资产

合计 
438,449.24 7.04% 409,599.33 19.04 7.04% - 

可供出售

金融资产 
30.00 0.001% 0.00    

固定资产 361,196.27 15.95% 361,723.36 16.82% -0.15% - 

长期待摊

费用 
334.89 47.85% 226.50 0.01% 47.85% 装修费用增加 

非流动资

产合计 
1,826,583.21 % 1,741,468.02 80.96% 4.89% - 

资产总计 265,032.45 - 2,151,067.34 - 5.30% - 

（二）主要负债情况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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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

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
本期比上年同

期增减 
重大变动说明 

金额 
占总负

债比例 
金额 

占总负

债比例 
  

短期借款   1,400.00  0.24% -100% 归还借款 

应付账款 84,406.42 13.77% 82,741.31 14.43% 2.01%  

预收款项 13,303.20 2.17% 3,866.72 0.67% -244.04% 

预收市财政南

站西广场 BT

回购款 

应交税费 15,777.90 2.57% 15,389.86 2.68% 2.52% - 

应付利息 4,347.08 0.71% 4590.83 0.80% -5.31% - 

其他应付

款 
60,845.87 9.93% 42,313.28 7.38% 43.8% 

收到土地储备中

心拨付土地补偿

款 

一年内到

的非流动

负债 

113,592.78 18.54% 46,338.89 8.08% 145.13% 

2018 年将偿还

两期债劵的本

金 

流动负债

合计 
292,279.60 47.69% 197,856.24 34.50% 47.72% - 

长期借款 9,367,700 15.29% 85,537.00 43.23% 9.52%  

应付债券 199,322.37 -29.18% 281,431.00 49.07% -29.18% 

2018 年将偿还

两期债劵的本

金 

非流动负

债合计 
320,551.59 -14.66% 375,633.87 65.5% -14.66% - 

负债合计 6,128,31.19 - 573,490.11 - 6.86% - 

三、受限资产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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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本报告期末，本公司所有权受限制的资产明细如下： 

   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年末账面价值 受限原因 

无形资产 1,447,367,900 用作长期借款的抵押物 

  截至本报告期末，本公司及子公司、联营企业、合营企业无股

权质押情况。 

四、公司担保和新增借款情况 

截至2017年末，公司无对外担保事项。截至2017年末，公司无新

增借款。截至本报告期末，本公司无累计对外担保和新增贷款未有超

过上年末净资产的20%情况。 

五、其他债券和债务融资工具的兑息兑付情况 

截至 2017 年一季度末，公司发行的债券尚未到兑付期，不存在

违约或延迟支付本息的情况。 

六、银行授信情况 

公司在各大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信情况良好，与其一直保持长期

合作伙伴关系，获得较高的授信额度，间接债务融资能力较强。截止

2017年12月31日，发行人共获得各银行授信额度共计人民币21.8亿元，

已使用21.47亿元。发行人公司获得的银行授信情况如下所示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 

序号 银行名称 授信类型 授信额度 已使用 结余额度 

1 
国家开发银行山西省

分行 
长期贷款 118,000 118,000 0 

2 
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山西省分行 
长期贷款 100,000 96,697 3,30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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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计   218,000 214,697 3,303 

 

报告期内，公司取得的各项银行借款不存在违约或延迟支付本息

的情况。 

七、财务报告审计情况 

公司2017年度财务报告已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伙

伴）审计，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《审计报告》（中审亚太审字

[2018]020659）（见附件），本年度报告未尽披露之事宜，请参阅《审

计报告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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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重大事项 

一、公司涉及的重大诉讼事项 

报告期内，公司不涉及重大诉讼事项。 

二、破产重整事项披露 

报告期内，公司不存在破产重整相关事项。 

三、严重违约事项 

报告期内本公司与主要客户发生业务往来时，未发生严重违约事

项。 

四、违法违规情况 

报告期内本公司在公司治理、内部控制等方面不存在违反《公司

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规定的情况。 

五、公司及股东、核心人员异常情况披露 

报告期内，公司及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

理人员不存在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或立案调查的事项。 

六、其他重大事项披露 

报告期内，公司无其他重大事项。 

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




